附件1


[bookmark: _GoBack]2024年度
城步苗族自治县森林公安局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盖章）    
2025年4 月11日






2024年度城步苗族自治县森林公安局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城步县森林公安局是县政府下设的职能部门，为正科级行政单位。
（2） 人员编制情况
    全局编制数51人，实有民警43人，下设7林业派出所和3个队、所、股室。
（3） 主要职能职责
1、预防、制止和侦查各类破坏生态环境、生物安全违法犯罪；
2、维护辖区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林区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
3、协同林业部门开展防火宣传、火灾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巡护、违规用火处罚等工作；
4、掌握生态环境、生物安全等领域犯罪动态，拟定预防、打击对策；组织开展对生态环境、生物安全等领域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四）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为强化森林资源保护职能，本年度绩效目标围绕"预防为主、打防结合"原则，重点设定四大核心指标：一是案件查处效能指标，要求涉林刑事案件破案率达90%以上，行政案件办结率不低于95%；二是防火防控指标，重点防火期宣传覆盖80%以上行政村、火灾成灾率控制在0.5‰以内；三是生态修复指标，建立涉林案件生态补偿机制，全年督促补植复绿面积不低于300亩；四是执法能力建设指标，要求基层民警全年参训达40学时，林区治安防控体系智能感知设备覆盖率提升20%。同步设置野生动物保护专项指标，建立重点物种栖息地巡查台账制度，确保重点区域月均巡护不少于4次。通过量化考核与过程督导相结合，推动森林公安执法从案件查处向生态综合治理转型。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1417.1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1417.11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1417.1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693.64万元，项目支出723.47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
2024年决算总收入1141.4万元，较预算减少275.71万元，总支出1141.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062.02万元，占总支出的93.05％；项目支出79.38万元，占总支出的6.95％。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办公楼装修工程未竣工验收，项目款未能及时支付。
（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1.“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23.5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9万元，公务接待费4.5万元。“三公”经费决算数23.16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9万元，公务接待费4.16万元。
2.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176.45万元，其中：货物176.45元，工程0万元，服务0万元。
3、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各预算单位有资金性质为政府性基金的资金则该项资金使用情况，反之则不写。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各预算单位有资金性质为国有资本经营的资金则写该项资金使用情况，反之则不写。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各预算单位有资金性质为社会保险基金的资金则写该项资金使用情况，反之则不写。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工作完成率、工作完成及时率、质量达标率都达到了100%。本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纳入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金额为1141.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062.02万元，项目支出79.38万元，完成了年初制订的绩效工作目标。
三公经费列支情况：2024年，我局严格落实中央和省政府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规定，切实规范公务消费行为，严格控制并尽量压缩“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办公设备购置费和差旅费等办公性行政经费开支，严格执行《湖南省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严把“三公”经费开支关，控制在预算范围，本年度我单位三公经费主要为公务接待费4.16万元。
（二）反映履职效益情况：2024年单位在经费使用过程中加强管理，合理安排各项开支，精打细算，确保单位的正常运转，实现了收支平衡，年初设置目标绩效目标值100%完成。1、人员经费保证了工作人员安心工作，确保了我县林区社会治安稳定和生态安全；2、办公设备的不断完善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为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个舒适的办公环境。3、办公费用保证了单位的正常运转。4、“三公”经费严格按照中央和省政府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规定执行。
（三）社会公众（服务对象）对本单位工作越来越满意，表现在：认真学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思想，紧紧抓好护航生态文明建设主线，扎实推进森林公安工作，依法打击破坏生态环境和生物安全领域违法犯罪，确保了我县林区社会治安稳定和生态安全。
本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得分98分。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预算不够明确和细化，预算编制的合理性不够。预算执行力的力度须加强。
    2、预算编制的预测性不强，针对性研究不多，预算和实际支出调整较大。
    3、财务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在精度和深度上加强，项目建设上加大管理力度。
4、 内部管理制度设计欠科学，管理粗糙落实不完全到位。
8、 下一步改进措施
1、细化预算编制工作，将进一步重视预算的编制工作，加强单位内部机构的预算管理意识，科学规划预算编制的精确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加强内部预算编制的审核和预算控制指标的下达，尽量减少预算资金的调整、结转和结余的情形。
2、建议财政部门加强对各单位财务人员队伍建设的重视，加强对财务人员做好各项财务工作的指导和培训，尤其是加强新《预算法》、《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等学习培训，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一是制定和完善基本支出、项目支出等各项支出标准，严格按项目和进度执行预算，增强预算的约束力和严肃性。二是落实预算执行分析，及时了解预算执行差异，合理调整、纠正预算执行偏差，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
 3、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相关管理制度，全局上下应加强学习内部控制管理制度，严格遵照相关制度贯彻落实到位，做到精细化。
4、加大对森林公安机关经费保障力度，森林公安转移支付资金相较于行政公安和交警太低，明显不能保障正常的办案需要。我单位车辆严重老化，且不能满足一个办案单位一台车，工作带来了巨大隐患的同时也造成我单位无力承担公车开支的结果。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